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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  價   表   條   文   修   訂   前   後   對   照   表 ( 98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月 ) 

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第三章  表燈電價 

四、電    價： 用戶得選按「非時間電價」或「時間電價」計費。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類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110度以下部分 每 度 2.10 2.10 

111~330度部分 每 度 3.02 2.68 

331~500度部分 每 度 4.05 3.27 

501~700度部分 每 度 4.51 3.55 

非 營 業 用 

701度以上部分 每 度 5.10 3.97 

330度以下部分 每 度 3.76 3.02 

331~500度部分 每 度 4.05 3.27 

501~700度部分 每 度 4.51 3.55 

營 業 用 

701度以上部分 每 度 5.10 3.97 註：110度以下部分電價為97年7月1日前電價，本次未調整。 

 

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需量契約）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月 

(6月 1日至
8月 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單  相 每戶每月 129.10  按戶計收 三  相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  本 電  費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3.22 3.13 週 一 至 週 五 

離 峰 時 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52 1.4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2.26 2.16 週  六 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52 1.42 

流  動 電  費 

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  日 每    度 1.52 1.42 

 

第三章  表燈電價 

四、電    價： 用戶得選按「非時間電價」或「時間電價」計費。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類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110度以下部分 每 度 2.10 2.10 

111~330度部分 每 度 3.02 2.68 

331~500度部分 每 度 4.05 3.27 

501~700度部分 每 度 4.51 3.55 

非 營 業 用 

701度以上部分 每 度 5.10 3.97 

330度以下部分 每 度 3.76 3.02 

331~500度部分 每 度 4.05 3.27 

501~700度部分 每 度 4.51 3.55 

營 業 用 

701度以上部分 每 度 5.10 3.97 註：110度以下部分電價為97年7月1日前電價，本次未調整。 

 

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需量契約）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月 

(6月 1日至
9月 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單  相 每戶每月 129.10  按戶計收 三  相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  本 電  費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3.22 3.13 週 一 至 週 五 

離 峰 時 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52 1.4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2.26 2.16 週  六 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52 1.42 

流  動 電  費 

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  日 每    度 1.52 1.42 

 

 

 

 

 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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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第四章  低壓電力電價 

四、電    價： 用戶得選按「非時間電價」或「時間電價」計費。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  分                 類  

夏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裝  置  契  約  每 瓩每月 137.50 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
基 本 電 費 

需量  契約  非夏月契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流 動 電 費 每 度 2.50 2.41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   月 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  夏  月 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按 戶 計 收 每戶每月 105.00  裝置 契約 裝 置 契 約 每瓩每月 137.50 按 戶 計 收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－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本 電費 需量 契約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每 度 3.22 3.13 週  一 至 週  五 
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度 1.52 1.4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度 2.26 2.16 週  六 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度 1.52 1.42 

流動電費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日 每 度 1.52 1.42 註：離峰日參照表燈時間電價規定。 

 

第四章  低壓電力電價 

四、電    價： 用戶得選按「非時間電價」或「時間電價」計費。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  分                 類  

夏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裝  置  契  約  每 瓩每月 137.50 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
基 本 電 費 

需量  契約  非夏月契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流 動 電 費 每 度 2.50 2.41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   月 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  夏  月 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按 戶 計 收 每戶每月 105.00  裝置 契約 裝 置 契 約 每瓩每月 137.50 按 戶 計 收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－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本 電費 需量 契約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每 度 3.22 3.13 週  一 至 週  五 
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度 1.52 1.4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度 2.26 2.16 週  六 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度 1.52 1.42 

流動電費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日 每 度 1.52 1.42 註：離峰日參照表燈時間電價規定。 

 

 

 

 

 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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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第五章  高壓電力電價 

四、電    價： 

(一)二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分 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166.90 217.30 160.60 非 夏 月 契 約 ─ 166.90 ─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本電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3.13 3.02 3.07 2.96 週  一 至 週  五 
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45 1.34 1.40 1.29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2.09 1.99 1.95 1.83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45 1.34 1.40 1.29 

流動電費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日 1.45 1.34 1.40 1.29 

 

(二)三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分        類 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166.90 217.30 160.60 半 尖 峰 契 約 166.90 166.90 160.60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本電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峰時間 夏  月 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4.26 — 4.21 — 夏  月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

2.70 — 2.66 — 半尖峰時間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62 — 2.58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80 1.71 1.67 1.58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

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固   定) 

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1.35 1.27 1.30 1.22 尖峰時間 

夏  月 

(指定23天) 
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7.22 — 7.16 — 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可變動) 

 

(每  度)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半尖峰時間 

夏  月 

(指定23天)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
2.70 — 2.66 — 

第五章  高壓電力電價 

四、電    價： 

(一)二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分 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166.90 217.30 160.60 非 夏 月 契 約 ─ 166.90 ─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本電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3.13 3.02 3.07 2.96 週  一 至 週  五 
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45 1.34 1.40 1.29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2.09 1.99 1.95 1.83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45 1.34 1.40 1.29 

流動電費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日 1.45 1.34 1.40 1.29 

 

(二)三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分        類 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166.90 217.30 160.60 半 尖 峰 契 約 166.90 166.90 160.60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本電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峰時間 夏  月 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4.26 — 4.21 — 夏  月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

2.70 — 2.66 — 半尖峰時間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62 — 2.58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80 1.71 1.67 1.58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

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固   定) 

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1.35 1.27 1.30 1.22 尖峰時間 

夏  月 

(指定30天) 
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7.22 — 7.16 — 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可變動) 

 

(每  度)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半尖峰時間 

夏  月 

(指定30天)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
2.70 — 2.66 —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配

合實施至 98年 8月 31日止，尖峰指定期

間則縮短為 23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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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夏  月 

(指定以外 日    期) 

07:30~22:30 

    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62 — 2.58 

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80 1.71 1.67 1.58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

 

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1.35 1.27 1.30 1.22 註：(1)離峰日：如下表所列日期。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春 節 和 平 紀 念 日 民 族 掃 墓 節 勞 動 節 端 午 節 中 秋 節 國 慶 日 

1月 1日 農曆除夕∼ 1月 5日 

2月28日 

4月 4日或4月 5日 

5月 1日 農  曆   5月 5日 農  曆   8月15日 

10月10日 

(2)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之指定時間：為夏月（6月1日〜8月31日）經本公司指定日期之上午10時至12時止，下午1時至5時止，視系統實際需要，於前一日下午4時前通知用戶，全年尖峰時間計23日，138小時。 

(3)為改善系統頻率品質，本公司得視系統需要，在維持全日尖峰、半尖峰、離峰時數不變之前提下，與使用遽變負荷、電氣爐、軋鋼馬達等特殊器具用戶，個別約定調整各時段起迄時間。 

 

夏  月 

(指定以外 日    期) 

07:30~22:30 

    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62 — 2.58 

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80 1.71 1.67 1.58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35 1.27 1.30 1.22 

 

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1.35 1.27 1.30 1.22 註：(1)離峰日：如下表所列日期。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春 節 和 平 紀 念 日 民 族 掃 墓 節 勞 動 節 端 午 節 中 秋 節 國 慶 日 

1月 1日 農曆除夕∼ 1月 5日 

2月28日 

4月 4日或4月 5日 

5月 1日 農  曆   5月 5日 農  曆   8月15日 

10月10日 

(2)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之指定時間：為夏月（6月1日〜9月30日）經本公司指定日期之上午10時至12時止，下午1時至5時止，視系統實際需要，於前一日下午4時前通知用戶，全年尖峰時間計30日，180小時。 

(3)為改善系統頻率品質，本公司得視系統需要，在維持全日尖峰、半尖峰、離峰時數不變之前提下，與使用遽變負荷、電氣爐、軋鋼馬達等特殊器具用戶，個別約定調整各時段起迄時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由 6

月~9月，縮短為 6月~8月。尖峰時間可

變動時間電價配合實施至 98年 8月 31日

止，尖峰指定期間則縮短為 23天及 138

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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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第三節  合格汽電共生備用電力 

三、電費之計算： 

(一)每月電費為基本電費與流動電費之總和。基本電費按契約容量，流動電費按每月實用電度照下列方式計算： 

1.基本電費： 

(1)用電月份： 

a.合格汽電共生系統定期檢修，如經本公司同意安排於非夏月（6月1日〜8月31日以外之時間）期間進行者（用戶檢修計畫原則上應於檢修前3個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），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計算。定期檢修期間未滿1個月部分，概按日比例計算，但以契約容量部分為限。 

b.上述以外之用電，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另加15%計算。 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發電設備於非夏月期間故障，每年以3次，每次以1日為限，其基本電費按日比例計算，但以契約容量部分為限。用戶應於每次開始用電及用電結束時通知本公司，以憑計費。 

(2)未用電月份（抄見度數與最高需量均為0）： 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25%計算。惟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發布前，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之汽電共生設備，其已登記或經依該辦法登記為合格系統者，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5%計算。但該系統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適用按經常用電電價25%計算之規定： 

a.擴增或更新機組辦理變更登記時之新設機組。 

b.火力或內燃力發電設備登記為合格系統滿15年以上者；氣渦輪或複循環發電設備登記為合格系統滿10年以上者。 

 

第三節  合格汽電共生備用電力 

三、電費之計算： 

(一)每月電費為基本電費與流動電費之總和。基本電費按契約容量，流動電費按每月實用電度照下列方式計算： 

1.基本電費： 

(1)用電月份： 

a.合格汽電共生系統定期檢修，如經本公司同意安排於非夏月（6月1日〜9月30日以外之時間）期間進行者（用戶檢修計畫原則上應於檢修前3個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），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計算。定期檢修期間未滿1個月部分，概按日比例計算，但以契約容量部分為限。 

b.上述以外之用電，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另加15%計算。 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發電設備於非夏月期間故障，每年以3次，每次以1日為限，其基本電費按日比例計算，但以契約容量部分為限。用戶應於每次開始用電及用電結束時通知本公司，以憑計費。 

(2)未用電月份（抄見度數與最高需量均為0）： 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25%計算。惟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發布前，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之汽電共生設備，其已登記或經依該辦法登記為合格系統者，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5%計算。但該系統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適用按經常用電電價25%計算之規定： 

a.擴增或更新機組辦理變更登記時之新設機組。 

b.火力或內燃力發電設備登記為合格系統滿15年以上者；氣渦輪或複循環發電設備登記為合格系統滿10年以上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由 6

月~9月，縮短為 6月~8月。合格汽電共

生系統定期檢修經本公司同意安排於9月

進行者，其備用電力用電按經常用電適用

電價計算。另 9月用電者，可適用每年非

夏月期間 3次故障用電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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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第八章  系統尖峰時間用戶配合減少用電優惠電價 

 

 

 

第二節  用戶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(二) 

七、其    他： 

 (五)本節第四條第(一)款及第六條第(二)款之基本電費扣減規定皆以全月計算，其中一次按扣減標準扣減5個月係指分別依非夏月及夏月電價扣減2個月及3個月。 

 

第八章  系統尖峰時間用戶配合減少用電優惠電價 

 

 

 

第二節  用戶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(二) 

七、其    他： 

 (五)本節第四條第(一)款及第六條第(二)款之基本電費扣減規定皆以全月計算，其中一次按扣減標準扣減5個月係指分別依非夏月及夏月電價扣減1個月及4個月。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1個

月，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由6

月~9月，縮短為6月~8月。申請9月抑低用

電之各類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，其基本電

費折扣按非夏月電價計算。 

 

 

 

有關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(二)之基本電費

扣減規定，一次按扣減標準扣減 5個月修

訂為分別依非夏月及夏月電價扣減2個月

及 3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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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附   錄 附表二  公用路燈表燈適用電價表（按下表電價 50%計收）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外時間) 

110度以下部分 每 度 2.10 2.10 

111~330度部分 每 度 2.88 2.55 

331~500度部分 每 度 3.55 2.90 

501~700度部分 每 度 3.82 3.04 

701度以上部分 每 度 4.10 3.23 註：用戶因實施隔月抄表、收費，其計費之分段度數概加倍計算。 

 

 附表三  公私立國中小學表燈適用電價表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外時間) 每       度 2.10 2.1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   錄 附表二  公用路燈表燈適用電價表（按下表電價 50%計收）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外時間) 

110度以下部分 每 度 2.10 2.10 

111~330度部分 每 度 2.88 2.55 

331~500度部分 每 度 3.55 2.90 

501~700度部分 每 度 3.82 3.04 

701度以上部分 每 度 4.10 3.23 註：用戶因實施隔月抄表、收費，其計費之分段度數概加倍計算。 

 

 附表三  公私立國中小學表燈適用電價表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外時間) 每       度 2.10 2.1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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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需量契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 分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月 

(6月 1日至 

8月 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單  相 每戶每月 129.10  按戶計收 三  相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  本 電  費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2.55 2.47 週一 

至 週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半尖峰時 07:30~22:30 每    度 1.75 1.67 週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

流  動 電  費 

 

週 日及 離峰日 

離峰時間 全  日 每    度 1.07 0.99 

 附表四  公私立國中小學低壓電力適用電價表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 類  
夏 月 

(6月 1日至 8月 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外時間) 裝  置  契  約  
每 瓩 每 月 

137.50 經 常 契 約 
每 瓩 每 月 

236.20 173.20 

基本 電費 需量  契約  非夏月契約 
每 瓩 每 月 

─ 173.20 流   動   電   費 每  度 1.84 1.78 

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需量契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 分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月 

(6月 1日至 

9月 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單  相 每戶每月 129.10  按戶計收 三  相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  本 電  費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2.55 2.47 週一 

至 週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半尖峰時 07:30~22:30 每    度 1.75 1.67 週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

流  動 電  費 

 

週 日及 離峰日 

離峰時間 全  日 每    度 1.07 0.99 

 附表四  公私立國中小學低壓電力適用電價表 

(一)非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 類  
夏 月 

(6月 1日至 9月 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外時間) 裝  置  契  約  
每 瓩 每 月 

137.50 經 常 契 約 
每 瓩 每 月 

236.20 173.20 

基本 電費 需量  契約  非夏月契約 
每 瓩 每 月 

─ 173.20 流   動   電   費 每  度 1.84 1.78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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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需量契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月 

(6月 1日至
8月 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按 戶 計 收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  本 電  費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2.55 2.47 週 一 至 週 五 離 峰 時 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1.75 1.67 週六 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

流  動 電  費 

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  日 每    度 1.07 0.99 

 附表五  公私立國中小學高壓電力適用電價表 

(一)二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

 分        類 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 166.90  217.30  160.60 非 夏 月 契 約 ─ 166.90 ─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   本 電   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2.42 2.33 2.38 2.30 週  一 至 週  五 
離 峰 時 間 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05 0.97 1.02 0.94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65 1.57 1.53 1.44 週  六 離 峰 時 間 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05 0.97 1.02 0.94 

流   動 電   費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日 1.05 0.97 1.02 0.94 

 

 

(二)時間電價（二段式需量契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分                類 

夏 月 

(6月 1日至
9月 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按 戶 計 收 每戶每月 262.50 經 常 契 約 每瓩每月 236.20 173.20 非 夏 月 契 約 每瓩每月 ─ 173.2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

基  本 電  費 離 峰 契 約 每瓩每月 47.20 34.6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2.55 2.47 週 一 至 週 五 離 峰 時 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每    度 1.75 1.67 週六 離 峰 時 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每    度 1.07 0.99 

流  動 電  費 

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  日 每    度 1.07 0.99 

 附表五  公私立國中小學高壓電力適用電價表 

(一)二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

 分        類 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 166.90  217.30  160.60 非 夏 月 契 約 ─ 166.90 ─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   本 電   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 峰 時 間 07:30~22:30 2.42 2.33 2.38 2.30 週  一 至 週  五 
離 峰 時 間 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05 0.97 1.02 0.94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65 1.57 1.53 1.44 週  六 離 峰 時 間 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1.05 0.97 1.02 0.94 

流   動 電   費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 峰 時 間 全    日 1.05 0.97 1.02 0.94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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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    年     適     用     條     文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說     明 

 

(二)三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分 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8月31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166.90 217.30 160.60 半 尖 峰 契 約 166.90 166.90 160.60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本電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峰時間 夏  月 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3.58 ─ 3.54 ─ 夏  月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

2.26 — 2.24 — 半尖峰時間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19 — 2.16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42 1.34 1.30 1.22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

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固   定)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0.97 0.90 0.94 0.87 尖峰時間 

夏  月 

(指定 23天) 
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6.09 ─ 6.01 ─ 夏  月 

(指定23天)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夏  月 

(指定以外 日    期) 

07:30~22:30 

2.26 — 2.24 — 半尖峰時間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19 — 2.16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42 1.34 1.30 1.22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

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可變動) 

(每  度) 

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0.97 0.90 0.94 0.87 

 

 

 

(二)三段式時間電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高壓供電 特高壓供電 分        類 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

夏  月 

(6月1日至 

9月30日) 

非夏月 

(夏月以 外時間) 經 常 契 約 223.60 166.90 217.30 160.60 半 尖 峰 契 約 166.90 166.90 160.60 160.60 週 六 半 尖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

基本電費 

(每瓩每月) 離 峰 契 約 44.70 33.30 43.40 32.10 尖峰時間 夏  月 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3.58 ─ 3.54 ─ 夏  月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

2.26 — 2.24 — 半尖峰時間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19 — 2.16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42 1.34 1.30 1.22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

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固   定) 

(每  度) 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0.97 0.90 0.94 0.87 尖峰時間 

夏  月 

(指定 30天) 

10:00~12:00 

13:00~17:00 
6.09 ─ 6.01 ─ 夏  月 

(指定30天) 

07:30~10:00 

12:00~13:00 

17:00~22:30 夏  月 

(指定以外 日    期) 

07:30~22:30 

2.26 — 2.24 — 半尖峰時間 非夏月 07:30~22:30 — 2.19 — 2.16 

週  一 至 週  五 離峰時間 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半尖峰時間 07:30~22:30 1.42 1.34 1.30 1.22 週  六 離峰時間 

00:00~07:30 

22:30~24:00 
0.97 0.90 0.94 0.87 

流動電費 

(尖峰時間 可變動) 

(每  度) 

週日及 離峰日 
離峰時間 全      日 0.97 0.90 0.94 0.87 

 

 

 

 

配合今(98)年夏月電價實施期間減少 1個

月，修訂各類用電費率夏月電價適用期間

由 6月 1日~9月 30日，縮短為 6月 1日

~8月 31日。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配

合實施至 98年 8月 31日止，尖峰指定期

間則縮短為 23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